
附件：

关于发布信用违约互换逐笔清算业务收费方案的通知
清算所发〔2018〕187号

各市场机构：

为配合信用违约互换逐笔清算业务上线，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信用违约互换逐笔清算业务收费方案及配套优惠方案，现予发布如下：

	收费项目
	项目名称
	收费对象
	收费标准

	
	清算费
	合约买方和卖方
	每笔收付（前端费、保费等）收取30元，前端一次收取

	
	信用事件结算费
	
	每笔收取150元

	收费频率
	计费周期均为季度，于计费季度后首月第一个工作日日间生成并发布缴费通知单，并于计费季度后首月的25日（若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收取。

	优惠方案
	自通知发布之日至2019年3月31日，免收清算费和信用事件结算费；

自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减半收取清算费和信用事件结算费；

自2019年7月1日起，全额收取清算费和信用事件结算费。


特此通知。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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